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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97 证券简称：欧亚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5—005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于

2025 年 4 月 5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了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2025 年 4 月 16 日上午 9:00 时，以现场结合

通讯表决的形式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了十一届二次董事会。应参加

会议董事 9人，实际参加会议 9 人，其中现场到会 8 人，通讯表决 1

人。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由副董事长、总经理赵首沣主持。

一、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4 年

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4 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

三、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4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

审计，2024 年度，公司实现利润总额 265,766,338.66 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27,816,817.17 元，可供分配利润为

1,645,918,084.87 元 。 若 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公 司 总 股 本

159,088,075 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

（含税），预计派发现金红利 15,908,807.50 元（含税）。本年度公司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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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2025 年 4 月 17 日登载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

上海证劵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的公司临时公告

2025-007 号。

四、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4 年度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审议，得到审计委员会的

事前认可后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五、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4 年度

经理层工作报告》；

六、以 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公司审计工作的需要，董事会同意续聘信永中和为公司2025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信永中和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

资者保护能力进行了较为充分的了解和审查，在查阅了信永中和的基

本情况、资格证照和诚信记录等相关信息后，认为其具备证券、期货

相关业务执业资格，具备审计的专业能力和资质，能够满足公司年度

审计要求；此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符合公司审计工作的安排需要，理

由充分恰当；同意向公司董事会提议续聘信永中和为公司 2025 年度

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审计费用 210 万元，其中：财务报表

审计费用 140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70万元。

详见 2025 年 4 月 17 日登载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上海证劵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的公司临时公告

2025-008 号。

七、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4 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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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报告和摘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审议，得到审计委员会的

事前认可后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详见 2025 年 4 月 17 日登载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

上海证劵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的《2024 年年度报告

和摘要》。

八、以 6 票（3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分公司欧亚商都租入资产的议案》；

2025 年 4月 15 日，公司分公司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欧亚

商都（以下简称欧亚商都）与自然人王丽滨签署了《协议书》。欧亚

商都拟租入王丽滨名下欧亚商都三期 6,988.66 平方米商业服务用房

（位于长春市朝阳区工农大路 1128 号）。

董事会（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欧亚商都按租入建筑面

积地下-2层每月每平方米 30元人民币、地下-1层和地上 1层每月每

平方米 226 元人民币，月租金合计为 874,001.80 元人民币的价格租

入关联方资产。

公司独立董事于莹、王和春、王树武事前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对提交本次董事会的《关于分公司欧亚商都租入资产的议案》进

行了审议，对欧亚商都与王丽滨签署的《协议书》进行了审阅，对本

次关联交易标的及关联方的有关资料和情况进行了审核。该关联交易

事项得到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

详见 2025 年 4 月 17 日登载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上海证劵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的公司临时公告

2025-009 号。

九、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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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同时鉴于部分银行授信已到期，董事会

同意向下列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共计 966,500 万元人民币。

1、向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242,500 万元人

民币，授信品种包括流动资金循环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国内信用

证、保函、银行承兑汇票等产品，期限为不超过三年。具体额度分

配：

(1)公司本部授信额度为 165,000 万元，其中包括授权长春欧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销分公司(以下简称营销分公司)使用，开立银

行承兑汇票，由公司承担最终还款责任，担保方式为信用；

(2)长春欧亚卖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欧亚卖场)授信额度

为 48,500 万元，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3)长春欧亚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市连锁)授信

额度为 29,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内蒙古分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 141,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品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

银行承兑汇票等信贷业务。具体额度分配：

(1)公司本部授信额度为 104,000 万元，期限为一年（含）至三

年（含），担保方式为信用或抵押；

(2)欧亚卖场授信额度为 26,000 万元，期限为一年，担保方式

为信用；

(3)长春欧亚集团通化欧亚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授信额度为

6,000 万元，期限为一年，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4)内蒙古包头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授信额度为 5,000

万元，期限为一年，担保方式为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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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西安大路支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 125,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品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国内信

用证加福费廷等业务，授信期限一年，具体额度分配：

(1)公司本部授信额度为 85,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信用；

(2)欧亚卖场授信额度为 20,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3)超市连锁授信额度为 20,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4、向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89,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品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购买公

司本部发行债券，期限为不超过三年，担保方式公司本部为信用、

公司子公司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5、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香港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 87,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品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

票、国内信用证及项下融资、商票融资、内保直贷等，用于支付货

款及置换他行贷款，期限为不超过三年。具体额度分配：

(1)公司本部授信额度为 60,000 万元，授权营销分公司使用，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及其他低风险业务，由公司承担最终还款责任，

担保方式为信用；

(2)欧亚卖场授信额度为 20,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3)长春国欧仓储物流贸易有限公司授信额度为 1,000 万元，担

保方式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4)长春欧亚居然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亚居然超市)授信

额度为 1,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6

(5)长春欧亚商业连锁欧亚二道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

亚二道)授信额度为 1,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6)长春欧亚商业连锁欧亚万豪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

亚万豪)授信额度为 1,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7)长春欧亚商业连锁欧亚合隆商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亚合

隆商超)授信额度为 1,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8)长春欧亚卫星路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星路超市)授信

额度为 1,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9)长春欧亚柳影路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影路超市)授信

额度为 1,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6、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朝阳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85,000 万元人民币，包括单一客户授信总额 64,500 万元人民币，

一般共享授信总额 20,500 万元人民币。授信品种为流动资金贷款，

期限为一年，用途为日常经营，其中单一客户授信总额具体额度分

配：

(1)公司本部授信额度为 40,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信用；

(2)欧亚卖场授信额度为 15,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3)超市连锁授信额度为 9,500 万元，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7、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70,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品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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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离岸业务)，衍生产品业务，国内延期信用证，快易付买方保理，

快易付共同买方保理，额度期限为二年，单笔业务期限为一年。具

体额度分配：

(1)公司本部提用额度不超过 30,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信用；

(2)欧亚卖场提用额度不超过 30,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信用；

(3)长春欧亚集团欧亚车百大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亚车百大

楼)提用额度不超过 10,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8、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55,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品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

期限为不超过三年，具体额度分配：

(1)公司本部授信额度不超过 45,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信用；

(2)吉林市欧亚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授信额度不超过 5,000 万元，

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3)卫星路超市授信额度为 1,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4)柳影路超市授信额度为 1,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5)欧亚居然超市授信额度为 1,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6)长春欧亚易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亚易购）授信

额度为 1,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7)欧亚合隆商超授信额度为 1,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9、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长春市春城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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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品种为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为一年，超市

连锁提用全部额度，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10、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12,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品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国内信用证开立、

国内信用证远期确认付款，期限为不超过三年，用途为采购商品，

具体额度分配：

(1)欧亚卖场授信额度为 8,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2)欧亚易购授信额度为 1,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3)欧亚居然超市授信额度为 1,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4)欧亚二道授信额度为 1,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5)卫星路超市授信额度为 1,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11、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业务期限不超过两年，具体业务期限以实

际产品为准，用途为日常经营周转或置换他行贷款。具体额度分配：

(1)公司本部提用额度不超过 8,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信用；

(2)欧亚卖场提用额度不超过 5,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第 1 条(2)-(3)款、第 2条(3)款、第 3条(2)-(3)款、第 4

条、第5条(2)-(9)款、第6条(2)-(3)款、第7条(3)款、第8条(2)-(7)

款、第 9 条、第 10 条、第 11 条（2）款存在担保情形的授信额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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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公司将履行相应决策程序。

十、以 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

公司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议案》；

本次担保金额合计 276,000 万元人民币，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为 209,680.48 万元人民币。

公司董事会同意：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与银行签订综合

授信担保合同之日起，为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

限三年，贷款银行后续不得发生变化。

详见 2025 年 4 月 17 日登载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

上海证劵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的公司临时公告

2025-010 号。

十一、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财务管理相关制度，董事会同意对

部分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根据结果对其中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

相应的减值准备。

详见 2025 年 4 月 17 日登载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

上海证劵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的公司临时公告

2025-011 号。

十二、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

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8 号>的通

知》（财会〔2024〕24 号），董事会同意对相应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适用和执行。

详见 2025 年 4 月 17 日登载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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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劵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的公司临时公告

2025-012 号。

十三、分别听取了于莹、王和春、王树武《独立董事 2024 年度

述职报告》；

十四、听取了《董事会对 2024 年度在任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的

评估专项意见》；

十五、听取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暨对

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

十六、听取了《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2024 年度履职报告》；

十七、听取了《董事会对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

报告》。

公司《202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独立董事 2024 年度述职

报告》、《董事会对 2024 年度在任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的评估专项意

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暨对会计师事务所

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董事会对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

况评估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以上第 1-4、6-7、10 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股东大会还将听取三位独立董事分别作述职报告。

特此公告。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七日


